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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新聞稿
 

    發稿日期：112 年 11 月 9 日 

    聯 絡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詹常輝 

    聯絡電話：04-22232311 

    編    號：1121109-73 

中檢召開 113 年中央公職人員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  

凝聚檢、警、調、廉、政風、移民團隊之查賄能量 

     臺中地檢署為因應 113 年中央公職人員選舉，特於民國 112 年 11

月 8 日下午，邀集轄內警、調、廉、政風、移民及中選會等機關，在

臺中司法大廈大禮堂，召開 113 年中央公職人員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，

會議由本署張介欽檢察長主持，並邀集法務部黃謀信常務次長、最高

檢察署邢泰釗檢察總長、臺灣高等檢察署(下稱高檢署)張斗輝檢察

長、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(下稱臺中高分檢署)林錦村檢察

長、法務部檢察司郭永發司長、調查局王俊力局長、廉政署馮成副署

長、刑事警察局邱紹洲副局長、中央選舉委員會陳恩民委員、移民署

中區事務大隊徐靜儒副大隊長等人蒞臨指導，會中分別由本署、法務

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、臺中市政府政風處及移

民署臺中市專勤隊，提出各機關查察賄選及反賄選之工作報告。 

    黃謀信常務次長於致詞時指出，選舉查察須注意偵查不公開原則

及偵查平等原則，新聞發布應注意依 108 年法務部函頒之參考標準辦

理，嚴守偵查不公開原則；相關案件之偵辦亦須維持標準之一致性，

包括強制處分、新聞發佈內容與篇幅等。黃常務次長另提醒各機關須

預先設想因應投開票所內、外之投票秩序之問題，並且注意最新修正

之選舉法令，及選舉獎金制度已改成「單軌制」，日後申請檢舉獎金一

律經由地檢署提出申請等事項。 

    檢察總長邢泰釗於致詞時，則以「大衛對抗哥利亞」之故事，期

勉與會之各機關同仁須展現查賄之企圖及決心，同時指示針對選舉情

資，須要求布雷之精確度，並用時間去「磨」、保持「聯繫與關心」，

才能取得信任，並順利引爆地雷。對於選舉賭盤之查緝則須「早、快、

深、嚴」，以期在選戰進行之初，發揮嚇阻警惕效能，邢總長亦提醒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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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為發揮最佳打擊戰力，辦案資源應做有效之分配，適時運用核退、

調解抒緩檢察官案件壓力；更要將反賄選宣導工作做的早、做的透、

做的好，讓人民有感，願意挺身而出檢舉不法。 

    另高檢署張斗輝檢察長於會中指示，檢舉獎金之發放要快速、注

意保密，針對選舉賭盤加強網路巡邏，須加強地雷布建、快速處置深

偽影音，反賄選宣導工作也要持續辦理。 

    臺中高分檢署林錦村檢察長亦指示，選舉賭盤定要嚴查速辦；辦

案尤需注意程序正義，問案態度、用語均要審慎。辦理研習除了辦案

方面之講習，對於受理檢舉人員也要加強教育，模擬演練接聽電話可

能發生之各種狀況。此外，選舉期間工作檢察官負擔加重，機關要落

實案件分流，並妥適運用事務官、助理等支援人力作為配套。 

    檢察司郭永發司長則說明，法務部歷年發放檢舉獎金已達新臺幣

13 億餘元，應避免因為核發獎金之效率不彰進而影響民眾檢舉之熱

忱。且勉勵轄內各單位，應將轄內之選查察查工作優先處理，如有餘

力再擴及轄外。 

    臺中地檢署張介欽檢察長率領本署辦案團隊，針第 16 任總統、副

總統暨第 11 屆立法委員選舉，已於今(112)年初提早佈署並啟動各項

查賄、反賄準備作業，歷經多次期前策略、期中檢討會議，集結警察、

調查、廉政及移民等機關，力求查賄布雷質量均重，同時強調反賄宣

導，深入民眾食、衣、住、行、育、樂各層面，以「無所不在」之方

式，凝聚社會及民眾反賄選之共識。本署將持續與全體司法警察機關

密切合作，防制金錢、暴力之干擾，並強力阻絕境外勢力介入選舉、

賭盤效應及假訊息干擾等不法行為，以確保本次選舉公平、公正，守

護國家民主法治之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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